科學園區貿易業務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69年9月24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六九)台會園字第5879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74年2月11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74)台會園秘字第0848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75年12月19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75)台會園投字第14536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78年3月17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78)台會園經字第2299號令修正
[bookmark: _GoBack]中華民國78年8月11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78)台會園經字第09203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81年9月18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81)台會園投字第1140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87年2月4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87)台會綜三字第003184號令發布修正
中華民國91年3月4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台會規字第0910010366-3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93年11月24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台會規字第0930069770-1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10月31日科技部部授中商字第1070026471A號令修正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理局）辦理科學園區內（以下簡稱園區內）下列各款有關貿易業務事項：
一、貨品輸出入申請案之審核及發證。
二、有關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案之審核及發證。
三、有關輸出入貨品通關自動化事項。
四、接受其他機關委託辦理業務。
五、其他有關園區內貿易業務事項。
第　三　條　　園區事業有關外匯業務由中央銀行指定辦理外匯業務之銀行（以下簡稱指定銀行）辦理之。
第　四　條　　園區內有關貿易之重要措施，應由管理局函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同意或備案。
第　五　條　　園區事業經管理局核准得兼營其業務相關之進出口業務。
前項兼營貿易業務應辦妥相關變更登記，增列兼營與營業相關之貿易項目。
第　六　條　　園區事業得以電子文件方式使用科學園區通關系統，辦理貨品輸出入之簽證、通關及儲運手續。
園區事業使用前項科學園區通關系統，應先向管理局申請核准。
第　二　章　　通關自動化作業
第　七　條　　園區事業以電腦連線及電子資料傳輸方式使用科學園區通關系統向管理局或海關申請辦理有關輸出入貨品時，其所傳輸之資料或檢送之文件及表報，內容均應確實，如有疏誤，應於規定時限內申請更正。
第　八　條　　經管理局核准使用科學園區通關系統之園區事業，得委託經管理局核准入區作業之報關業代為申辦科學園區通關系統作業。
第　九　條　　使用科學園區通關系統之園區事業，應與通關自動化相關業務單位分別訂立契約同意以電子文件方式扣繳相關各項費用。
前項相關業務單位，為應園區事業之需要，應繕製各項有關單據說明，交園區事業持用。
第　十　條　　園區事業以電子文件通關時，應依據發票、提單等有關文件申報。
第　三　章　　貨品輸出國外
第 十一 條　　園區事業貨品之輸出，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貿易主管機關公告應申請簽證之貨品，應先向管理局申請核發輸出許可證，並將該貨品存放指定地點，再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但依其他法令須由其他機關審查或發證者，應依該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二、屬經濟部公告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應先向管理局申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經核准後，再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
三、前二款以外之貨品，逕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
前項輸出貨品，涉及商標標示、著作權、產地標示者，應依貨品輸出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受輸出配額管制時，應依貿易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屬於管制出口之軍事用品，應先取得國防部之同意文件。
前項產地標示，因貨品特性或包裝情況特殊致無法依規定標示者，得經專案核准，免予標示。
第 十二 條　　輸出許可證有效期限為自簽證之日起三十日。但貿易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輸出許可證不得申請延期；未能於有效期間內出口者，申請重簽時，應將原輸出許可證申請註銷。
第 四 章　　貨品自國外輸入
第 十三 條　　貨品輸入園區，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貿易主管機關公告應申請簽證之貨品，應先向管理局申請核發輸入許可證後，再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但依其他法令須由其他機關審查或發證者，應依該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二、依出口國政府規定，應取得我國核發國際進口證明書或其他相關保證文件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應先向管理局申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國際進口證明書或戰略性高科技貨品進口保證書，經核准後再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
三、屬兼營貿易類貨品，園區事業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妥相關變更登記，增列兼營與營業相關之貿易項目後，再向海關辦理通關手續。
四、前三款以外之貨品，逕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
第 十四 條　　園區事業匯入投資股本或貸款，以外幣方式存於指定銀行者，如於驗資後再匯出購買機器設備配件或原料（原料僅限投資股本），其動用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管理局報備。
前項外幣存款一經動用，即不得申請還原或循環使用。
第 十五 條　　園區事業輸入之貨品依法令規定由其他主管機關審查或發證者，得由管理局洽請該主管機關辦理。
第 十六 條　　園區事業輸入貿易主管機關公告應申請簽證之貨品者，應填妥輸入許可證申請書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向管理局申請簽證。
第 十七 條　　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間為自簽證之日起六個月。但貿易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園區事業預期進口貨品不能於有效期間內裝運者，得敘明理由並填妥申請書表檢附相關文件，向管理局申請延期。
第 十八 條　　園區事業得於有效期限屆滿前，繕打輸入許可證更改申請書，連同原輸入許可證及有關證件向管理局申請更改輸入許可證所載各項內容。但申請人名稱，除經核准變更登記者外，不得更改。
第　五　章　　園區與課稅區貨品之輸出入
第 十九 條　　園區事業將貨品輸往課稅區或自課稅區輸入貨品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貿易主管機關公告應申請簽證之貨品，應先向管理局申請核發向課稅區輸出或自課稅區輸入許可證，再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
二、屬經濟部公告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應先經管理局核准後，再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
三、讓售自國外輸入免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之自用機器、設備至課稅區，應經管理局核准後，再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
四、前三款以外之貨品，逕向海關申請辦理通關手續。
前項輸往課稅區貨品應依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接受檢查人員之稽查。
第 二十 條　　園區與課稅區或加工出口區間輸出入之貨品及園區事業間相互交易，以外幣收付者，應透過在指定銀行開立之外匯存款帳戶存撥之。
第二十一條　　樣品、廣告品屬輸往課稅區陳列性質者，應在特定場所公開陳列或展覽，並由接受陳列或展覽單位出具收據，且須保證不作其他使用。
第二十二條　　在國內陳列之樣品、廣告品日久損壞、已失效或停止生產者，應運回園區保稅範圍內依廢品下腳處理，或按其現值補稅後出售。
第　六　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園區事業未申請使用科學園區通關系統之報關，不適用第二章之規定，仍依其他各章有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